
 联 合 国   S/AC.44/2004/(02)/16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5 November 200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4-61221 (C)    161204    171204 
*0461221* 

 

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4 年 10 月 20 日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 

主席的普通照会 
 
 
 

 白俄罗斯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委员会主席致意，谨此提交白俄罗斯共

和国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提出的国家报告（见附件）。 



 

2 
 

S/AC.44/2004/(02)/16  

  2004 年 10 月 20 日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 

照会的附件 
 
 

                 ［原件：俄文］ 

 
 

 白俄罗斯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情况的国家报告 
 
 

 白俄罗斯支持安全理事会关于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和

防止它们被非国家行为者获得的第 1540（2004）号决议。 

 白俄罗斯为加强区域和国际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将继续为此目的而采取

切实步骤。 

 白俄罗斯是自愿放弃拥有苏联解体后留下的核武器的第一个国家，于 1993

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6 年 11 月完成从其领土上清除核武器的工作。 

 白俄罗斯在大会第一委员会上倡议通过关于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第 57/50 号决议。该决议是对安全理事会第 1540

（2004）号决议的补充。 

 白俄罗斯正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作出了切实贡献，是全球反恐怖主义联盟的

一部分。白俄罗斯已批准所有 12 项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 

 白俄罗斯支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反恐怖主义努力。其执法机构定期与外国执法机构和特工

部门开展打击恐怖主义合作。 

 

  对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的逐段评论 
 
 
 

第 1 段 

各国应不向企图开发、获取、制造、拥有、运输、转移或使用核生化武器及其运

载工具的非国家行为者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 

 白俄罗斯不拥有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白俄罗斯不向企图开发、获取、制造、拥有、运输、转移或使用核生化武器

及其运载工具的非国家行为者提供任何支持。 

 
 

第 2 段 

各国应按照本国程序，通过和实施适当、有效的法律，禁止任何非国家行为者，

尤其是为恐怖主义目的而制造、获取、拥有、开发、运输、转移或使用核生化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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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及其运载工具，以及禁止企图从事上述任何活动、作为共犯参与这些活动、协

助或资助这些活动的图谋。 

 白俄罗斯立法中载有一系列规范，这些规范规定了直接或间接涉及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的罪行所承担的责任。 

 《刑法典》第 129 条规定了制造、获取、储存、运输、转移和销售白俄罗斯

所缔结的国际条约所禁止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他被禁止的战争工具及其部

件以及进行旨在制造或使用此类武器或部件的研究所承担的责任。此种行为处以

限制自由 3 至 5 年或剥夺自由 3 至 10 年。 

 第134条还规定了对使用白俄罗斯所加入国际条约所禁止的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的责任，此种行为处以剥夺自由 10 至 25 年或终身监禁或判处死刑。 

 《刑法典》第322至 324条规定了涉及放射性材料的非法行动所承担的责任，

尽管这类材料不归入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类别，但有可能被用于非法目的。 

 根据第 322 条的规定，非法获取、储存、使用、销售或破坏放射性材料（设

施内、物体内或任何其他形式、任何物质状态的电离辐射源、放射性物质和核材

料）属应加惩罚的罪行。 

 第 323 条规定了盗窃放射性材料所承担的责任。对这一行为的惩罚取决于罪

行要素，例如：是否为累犯；犯罪者是一团伙，是由于其官方或专业活动或为了

保管目的而受托管理材料的一个人，还是以往曾犯有第 322 条或第 324 条所述罪

行的一个人；以及罪行是否涉及使用暴力或敲诈，是否为有组织的团体所为。 

 根据第 324 条，为迫使政府或国际组织或自然人或法人采取任何行动或不采

取某种行动或为了其他任何目的而威胁以危险方式使用放射性材料，如该威胁具

有可信性，要承担责任。 

 根据《刑法典》第 294 条第 2 款，盗窃核生化武器或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或其基本部件者，处以剥夺自由 5 至 10 年，并处以没收或不没收财产。

该行为如以销售武器或其部件为目的，如为累犯，如为一团伙所为，如为官员利

用职权所为，如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供其用于官方用途者或供其保管者所为，如

涉及使用暴力或敲诈，如为有组织的团体所为，则属严重情形。在该条中，盗窃

系指通过一般盗窃、情节恶劣的盗窃、抢劫、诈骗、滥用官方权力、征用、滥用

或使用信息技术等手段，蓄意和非法取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此种武器的所有

权，而无论是否存在雇佣动机。 

 对于实施这些罪行过程中的共犯行为（特别是提供资助）是否应受到惩罚，

《刑法典》第 16 条第 6 款对共犯的定义是，共犯系指通过提供建议或指导，提

供用于实施罪行的信息或工具，清除障碍或提供其他协助，为罪行的实施提供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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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者；在罪行实施前许诺藏匿罪犯、犯罪工具、犯罪证据或以犯罪手段获取的物

品者；或在罪行实施前许诺购买或出售此种物品者。 

 共和国关于国家与经济行为者之间的财政关系的法律（“白俄罗斯共和国预

算制度和预算外资金”法）确保对资金流动的全面控制，排除资金和服务被提供

给可能制造或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非国家行为者的可能性。 

 

第 3 段 

各国应采取和实施有效措施，建立国内管制，以防止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

扩散，包括对相关材料建立适当管制。 

 遵照 2003 年 3 月 11 日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关于管理白俄罗斯共和国和外

国间军事和技术合作的某些措施”的第 94 号令第 1.3 条第 4 款的规定，国家在

军事和技术合作领域的基本原则之一是遵守关于不扩散核武器、军队裁减和裁军

及禁止和销毁化学、生物和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际条约。 

 

第 3(a)分段 

制定和保持适当、有效的措施，对生产、使用、储存或运输中的这种物项进行衡

算和保安。 

核领域 

 自 1993 年起，白俄罗斯成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根据该条约，

白俄罗斯承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缔约协定，将其所有核材料置于

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之下，防止它们被转用于军事目的。 

 白俄罗斯共和国同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的《关于实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保障

措施的协定》于 1995 年生效。白俄罗斯公布了所有核材料及其管辖下的使用此

种材料的设施的地点、特点和打算用途，并已承担义务，为原子能机构视察所有

核材料和核设施提供便利。 

 白俄罗斯共和国“人口放射性安全”法规定，电离辐射源的进出口管理及其

出口、进口、运输和过境监测，属国家在确保放射性安全领域的职责。 

 1993 年 6 月 8 日白俄罗斯部长会议“关于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措施”

的第373号决定指示紧急情况部工业和核安全监督厅制定和实施国家核材料核计

和管制制度。 

 该制度运行所必需的基本文件已起草和执行。这些文件规定了核材料问责和

管制的规则和程序以及编写和向国家机构和原子能机构提交报告的规则和程序。

现已制定实行和停止实行核材料核计和管制措施的标准，并已指定相关权力和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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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领域 

 自 1993 年起，白俄罗斯成为《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

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缔约国。 

 为了履行该《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白俄罗斯： 

 批准了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组织签署的特权和豁免协定（2002 年 5 月 25 日

白俄罗斯第 105-3 号法）； 

 核准了《化学武器公约》管制制度下的化学品进口（出口）程序条例（2000

年 3 月 29 日白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第 422 号决定）； 

 核准了《化学武器公约》管制制度下的化学品清单（2000 年 3 月 29 日白俄

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第 422 号决定）； 

 核准了外国视察队的入境点和出境点（1992 年 10 月 28 日白俄罗斯共和国部

长会议第 650 号决定）。 

 

生物领域 

 自 1975 年起，白俄罗斯成为《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

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缔约国。 

 为了履行该《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白俄罗斯通过了关于处理（包括(a)

使用，(b) 储存，(c) 转移，(d) 运送和(e) 运输）危害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微

生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程序的以下立法令和其他法律与条例： 

 1993 年 11 月 23 日白俄罗斯共和国“人口医疗和流行病福利法”； 

 1994 年 12 月 2 日白俄罗斯共和国“兽医事务法”； 

 1993 年 11 月 25 日白俄罗斯共和国“废弃物法”； 

 2001 年 12 月 14 日白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关于改进化学和生物物质、由

此种物质制造的材料和物品、工业和军用产品、个人用品和食品的国家卫生管理

和登记制度的第 1807 号决定”； 

 2002 年 10 月 24 日白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关于 2003-2006 年及其之后的

国家杀虫剂方案的第 1481 号决定”。 

 此外，国家安全机构全面分析放射性物质、化学物质和其他物质在白俄罗斯

领土上可能被用于恐怖和其他极端目的的各种情况。在存放放射性材料和化学品

的设施，还组织以预警为主要目的的有效的反情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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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了特别措施，以防止在共和国的设施中发生恐怖主义行为和其他极端行

为，给环境造成更严重的威胁。在这方面，每年都举行“盾牌”联合战术演习和

特别演习。 

 例如，2003 年 9 月在“Sosna”能源与核联合研究所举行了一次反恐怖主义

演习。在演习的框架内，解决了与如何制止威胁在该设施制造爆炸的恐怖分子有

关的问题。 

 国家安全机构正采取步骤防止和制止非法贩运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

活动。它们不断同海关机构和边防部队一起寻找办法，加强对过境走私物品的侦

查。 

 

第 3(b)分段 

制定和保持适当、有效的实物保护措施。 

 白俄罗斯开展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改进原子能机构《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

准则》所述敏感材料的核计、安全和实物保护措施。 

 白俄罗斯政府给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信确认了白俄罗斯遵守《行为准则》规

定的情况。 

 

改进计划 

 目前，有关政府部门正在对执行原子能机构《行为准则》的措施的计划草案

进行审核。 

 计划草案规定： 

 - 修正“核材料使用、储存和运输期间的实物保护令”，以顾及这一领域

新的国家立法和国际要求； 

 - 将关于放射性（核）材料的立法与《准则》的要求相统一； 

 - 对原子能机构的事故数据和非法贩运放射性核素电离放射源情况的数

据进行系统的组织的分析，并在必要时将有关信息提供给有关方面； 

 - 对人数众多的设施，分阶段实行放射源探测制度； 

 - 为使用电离放射源的设施安装直接连线或放射线探测系统，以便将危险

性较高的放射警报发送给当地的应急机构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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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c)分段 

制定和保持适当、有效的边境管制和执法努力，以便按照本国法律授权和立法，

并遵循国际法，包括必要时通过国际合作，查明、阻止、防止和打击这种物项的

非法贩运和中间商交易 

 由于白俄罗斯不拥有核生化武器、其运载工具或有关部件，对其移动的管制

实际上是对通过白俄罗斯领土和跨越白俄罗斯边境的中转活动的管制。 

 白俄罗斯与乌克兰、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间的边界是白俄罗斯、俄罗斯和欧

亚经济共同体联盟的外部界限。核材料和放射性材料的开采与生产集中在白俄罗

斯、俄罗斯和欧亚经济共同体联盟成员国的领土上，而其中又以俄罗斯和哈萨克

斯坦为主。在 10 个跨越欧洲的走廊中，有两个穿过白俄罗斯领土，而白俄罗斯

和俄罗斯之间的边界上又没有海关进行货物或工具或运输管制，所以在经由白俄

罗斯领土通往西方的最短路线上，确实存在未经许可运输核材料或放射性材料的

危险。 

 近来关闭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与白俄罗斯边境很近，电站中存放着数量危险

的新鲜和贫化核燃料及放射性材料和设备。 

 “国境法”第 26 条规定海关当局负责边界过境点的放射管制。 

 对海关和边防部门的业务活动结果的分析显示，在现代设备的帮助下，以高

度专业手段伪造高质量文件的情况有所增多，在跨越白俄罗斯边境非法运输包括

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在内的各种物品和货物的运输工具中设置各种秘密

夹层的情况也有所增多。 

 在白俄罗斯领土已有过截获过非法越境运输的放射性材料的情况和侦破非

法销售核燃料样品企图的情况。 

 这些事实证明迫切需要打击非法贩运核材料和放射性材料活动，以确保白俄

罗斯的安全，保护人民的健康和环境。鉴于白俄罗斯在欧洲的地理位置，这对整

个欧洲区域也具有重大意义。 

 开展这一任务，需要有大量高度合格的专家，还需要在边界过境点安装适当

的现代化放射线探测设备。 

 必须提及国际组织给予白俄罗斯边防部队的援助。 

 例如，边防部队国家委员会目前正与原子能机构开展密切合作。作为

2003-2004 年合作的一部分，白俄罗斯边防部队收到了专门的放射设备，有了这

些设备，边防部队不仅能够探测人体内有无放射性核素，还能探测到它们的来源。

此外，原子能机构为国家委员会购置了一个流动辐射度学实验室，用以对边防部

队人员（在边防单位驻地以及直接在工作场所）和平民进行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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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海关当局的放射线探测设备仍然不足。 

 32 个公路过境点中有九个配备了固定放射性探测系统（门架探测器）。19 个

铁路过境点中只有一个配备了门架探测器。 

 手持放射线探测设备的数量也不足，只能满足不超过 20％的需要。 

 尽管当前存在着这些困难，现正作出具体努力，以便为海关部门购置和引进

最新的探测工具，为过境点配备现代化的护照管制和车辆搜查设备及综合自动化

系统。 

 白俄罗斯正与其他国家积极合作解决这些问题。白俄罗斯与波兰、拉脱维亚、

立陶宛、爱沙尼亚、斯洛伐克、乌克兰、土库曼斯坦和美国缔结的政府间双边海

关事务合作与互助协定及与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成员国缔结的多边协定构

成了白俄罗斯海关当局参与打击与海关有关的犯罪（包括非法运输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的活动）的斗争的国际法律基础。与捷克共和国、意大利和伊朗已签署协定，

但协定尚未生效。与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中国、蒙古和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缔结类似协定的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之中。 

 

改进计划 

 鉴于国际恐怖分子可能使用放射性材料的威胁越来越大，扩大援助合作以防

止跨越白俄罗斯国境非法贩运和走私核材料和放射性材料的问题已引起关注。 

 白俄罗斯对辐射探测设备的需要如下： 

 1． 固定系统 

  - 公路：52 个, 

  - 铁路：15 个, 

  - 邮政/行李：2 个； 

 2． 手持搜查设备：至少 150 个； 

 3． 通用剂量计/辐射计：约 20 个； 

 4． 个人剂量计：约 100 个； 

 5． X 光剂量计：4 个。 

 白俄罗斯海关当局愿意与具有打击非法贩运核材料和放射性材料经验的各

个国家和组织发展技术合作。 

 



 

 9
 

 S/AC.44/2004/(02)/16

第 3(d)分段 

对这些物项的出口和转口建立、制定、审查和保持适当、有效的国家管制，包括

适当的法律和条例，以管制其出口、过境、转口和再出口，管制为这种出口和转

口提供资金和服务，例如有助于扩散的融资和运输，以及建立最终用户管制；并

对违反这种出口管制法律和条例的行为制订和实施适当的刑事或民事惩罚； 

 白俄罗斯已建立并实行多层出口管制制度，因而能够有效地处理防止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扩散的问题。 

 白俄罗斯认识到，出口管制系指制定和实行程序，用于核准对受出口管制物

项（列入清单物项（货物和服务））向受海关管制的白俄罗斯领土的进口以及这

些物项从白俄罗斯领土上的使用、中转和出口。 

 1998 年 1 月 6 日的“出口管制法”是有关出口管制的基本立法。“出口管制

法”确定了法律基础，规定了政府机构、法人和自然人在出口管制领域的权力以

及出口管制制度的宗旨、基本原则和概念，并列出了一份受管制物项（货物、服

务）清单。 

 白俄罗斯共和国安全会议军事和技术合作与出口管制问题部间委员会是受

权在军事和技术合作与出口管制领域拟定建议和监督国家政府执行情况的机构。

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安全会议国务秘书处、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军事和工业委

员会、国家海关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 

 国家军事和工业委员会是出口管制的执行机构。 

 在白俄罗斯的法人若要从事列入清单物项（货物、服务）的对外贸易，必须

通过规定程序获得此类物项的贸易许可证。 

 进出口列入清单物项（货物、服务），要有国家军事和工业委员会颁发的许

可证（2003 年 2 月 4 日部长会议第 133 号令 2004 年版）。 

 因此，向白俄罗斯领土进口或从白俄罗斯领土出口列入清单物项（货物、服

务），必须获得： 

 - 从事列入清单物项（货物、服务）对外贸易的许可证； 

 - 进行每项对外贸易交易的许可证。 

 军用货物通过白俄罗斯领土过境，须经国家海关委员会核准（2002 年 4 月

24 日部长会议第 522 号令）。 

 如运输军用货物的飞行器飞越白俄罗斯领土，国家航空委员会有权自行或应

政府主管当局的请求，要求飞行器在白俄罗斯领土上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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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军用货物过境的要求，包括过境行动方具有财政担保并根据白俄罗斯的

立法和国际协定为货物的实物保护作出完善的安排。 

 

第 5 段 

决定对本决议所规定任何义务的解释均不得抵触或改变《核不扩散条约》、《化学

武器公约》及《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或者改变国际原子

能机构或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责任； 

 白俄罗斯是《核不扩散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化学武器公约》和

《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缔约国。 

 为遵守国际义务，白俄罗斯积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进行

合作。 

 

第 6 段 

确认有效的国家管制清单对执行本决议的作用，呼吁所有会员国必要时尽早拟订

此种清单； 

 已对以下列入清单物项（货物、服务）实行国家进出口管制措施： 

 核材料、设备、特殊非核材料以及与核燃料循环和可用于生产核武器的核材

料的生产有关的相关技术； 

 用于和平目的但可能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化学品、设备和技术； 

 人类、动物和植物致病剂（病原体）、其转基因形式、基因材料片断和可用

于生产细菌和毒素武器的设备； 

 用于生产导弹武器及其他核武器、化学武器、细菌（生物）武器和毒素武器

运载工具的设备、材料和技术； 

 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 

 用于军事目的的产品； 

 加密手段（工作或服务），包括加密技术以及用于私人信息传输目的的特殊

技术设备。 

 国家军事和工业委员会和国家海关委员会核准了若干个列入清单物项（工

作、服务）清单。 

 这些清单是依照国际不扩散制度和有关国际条约拟定的。 

 根据白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间“关于统一出口管制程序”的协定，

俄罗斯联邦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同意按照标准化的出口管制物项清单执行出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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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为此，清单必须符合国际不扩散制度的管制清单，而无论缔约方是否是这些

制度的缔约方。 

第 7 段 

有些国家为在其境内执行本决议的规定可能需要援助，请有此能力的国家根据那

些缺乏执行上述规定所需的法律和管制基础结构、执行经验和（或）资源的国家

提出的具体请求酌情提供协助； 

 白俄罗斯共和国愿意在制定出口管制规则和条例方面提供咨询援助。 

第 8 段 

吁请所有国家： 

(a) 促进普遍批准、全面执行以及必要时加强旨在防止核生化武器扩散的其为缔

约方的各项多边条约； 

 白俄罗斯共和国是不扩散领域大部分多边条约和协定的缔约国及国际不扩

散制度的参加国： 

 《核不扩散条约》；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裁减战略武器条约》； 

 《销毁中短程导弹条约》；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

约》； 

 《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协定》；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核安全公约》； 

 核供应国集团； 

 《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 

(b) 如果尚未颁布国家规章和条例，则应颁布这种规章和条例，以确保遵守主要

的多边不扩散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已制定确保遵守主要的多边不扩散条约所规定的义务的国家立法，同时铭记

业已作出的国际承诺和全世界的实践所获得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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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列述了这一领域的现行立法。 

(c) 重申和履行进行多边合作的承诺，尤其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禁止化学武器

组织及《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的框架内，这是谋求和实现不扩散领域内共同目

标和促进为和平目的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途径； 

 白俄罗斯共和国通过以下方式积极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禁止化学武器组

织的活动； 

 在国家一级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以遵守各国际文书的规定； 

 积极与原子能机构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视察小组合作； 

 及时提交年度国家宣言。 

(d) 拟订适当的方式同产业界和公众一道努力，并周知它们本国根据此种法律承

担的义务； 

 根据白俄罗斯共和的现行立法，法人要从事与列入清单物项（工作、服务）

有关的活动，必须通过规定程序获得从事与列入清单物项（工作、服务）有关的

外贸活动的许可证。 

 已通过规定程序获得从事与列入清单物项有关的活动的许可证的法人，由白

俄罗斯国家军事和工业委员会登记备案。因此，国家军事和工业委员会与从事所

述活动的所有工业企业保持着永久联系，并将白俄罗斯的所有新义务和现行立法

的变化及时通知它们。 

 

第 9 段 

吁请所有国家促进关于不扩散的对话与合作，以应对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

扩散所构成的威胁； 

 白俄罗斯共和国愿意在有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广泛问题上，与所有国家进

行合作。 

 

第 10 段 

为进一步应对这种威胁，吁请所有国家按照本国法律授权和立法，并遵循国际法，

采取合作行动，防止非法贩运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相关材料； 

 白俄罗斯共和国赞同防扩散安全倡议的宗旨，赞赏参加该倡议的各个国家防

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生产材料和运载工具扩散的努力。 

 在国家立法的框架内，白俄罗斯愿意与参加防扩散安全倡议的各个国家合作

采取积极措施，反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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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使该倡议具有有效的国际法基础，白俄罗斯共和国认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作为在法律上有资格采取强制措施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唯一全球机

构，应全面深入地审议该倡议的执行机制。 

 


